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根据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

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[2020]9 号）、《武汉

大学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全过程质量管理办法》（武

大研字[2021]7 号）、《武汉大学进一步加强博士学位论文

质量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武大研字[2023]19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博士生培养和博士学位论文工作关键环

节管理，提高博士学位论文质量，现就 2023-2024 学年第二

学期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预答辩的对象

拟于 2024 年上半年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博士生均

需参加本次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。

二、预答辩的时间

2024 年上半年预答辩应在 3 月中旬前完成。

三、预答辩的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成立预答辩专家组。博士生完成学位论文并经导

师审阅认可后，提出预答辩申请，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预

答辩工作。各培养单位组织成立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组，

专家组应由至少 5 名博士生导师或正高职称专家组成，设组

长 1 名，组长应为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预答辩专家组应切实

负责预答辩学位论文的学术评估与质量把关工作。



（二）工作流程。预答辩一般按照正式答辩的流程进行。

博士生应提前将完成好的学位论文提交预答辩专家组成员

审阅，并在预答辩会上重点汇报学位论文研究情况和取得的

创新性成果；预答辩专家组对学位论文的规范性和创新性等

进行严格审核和质量把关，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，并做出“通

过”“暂缓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预答辩的决议。

（三）结果运用。培养单位对预答辩结果进行综合评价

排序，并对排序后 20%的博士生给予重点关注和切实指导。

培养单位需向研究生院提交本单位预答辩重点关注的博士

生名单，并分类制定具体可行的后续指导举措及工作方案。

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生应根据预答辩小组的意见和建议

修改学位论文，经导师审阅同意，并提交学位论文修改详细

说明后，才能进入后续学位申请程序；暂缓通过和未通过预

答辩的博士生，需对学位论文进行重大修改完善，经导师审

阅、培养单位同意后，可申请参加下一次的预答辩，待预答

辩通过后 3 个月方能进入后续博士学位申请程序。

（四）材料提交。本次预答辩工作结束后，各培养单位

应将填写完整的《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记录表》

（附件 1）存档备查。预答辩工作结束后 15 日内，培

养单位将《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结果汇总表》

（附件 2）、《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重点关注名单及工

作举措》（附件 3）电子版、纸质版报研究生院研究生

培养工作处。



（五）跟踪检查。各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博士学位论文

预答辩工作，有关预答辩的工作安排及预答辩专家组名单

（含专业技术职称、导师资格情况）应在组织预答辩前至少

一周报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处备案。研究生院将对各培

养单位的预答辩工作进行检查，对重点关注对象和培养单位

采取的工作举措进行动态跟踪。预答辩工作完成情况作为各

单位年度研究生教育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联系人：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处 卢老师

联系电话：68754172

特此通知

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处

2024 年 2 月 28 日


